
<研究計畫配合款>工作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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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進入獎補助系統填寫
    核定金額
   

*開小組(約研發長/組長時間) 通知申請人
公文通知申請人

不通過

核定通知
發公文給各申請者及系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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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款核銷
繳交報告

*計畫結束三個月內：
1.完成所有核銷作業，
2.進入獎補助管理系統上傳報
告書
3.填寫計畫執行之主要貢獻

核銷紀錄
報告審核.

進入獎補助管理系統
1.登錄核銷資料
2.審核報告書內容

結案
進入獎補助系統變更狀態

隨到隨審

填寫預算表
(進入獎補助系統)

審核預算
核定清單

進入獎補助管理系統

撤案
進入系統填寫撤案說明

撤案
  1.至系統檢視撤案說明
  2.變更狀態為撤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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